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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财政立宪”这一极具实践意义的前沿理论的学术著作。
全书共包括七章内容，采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的逻辑架构。
作者在书中充分吸收国外与国内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借鉴法学理论分析与经济学的实证工具，对我国
财税宪政制度进行了理论和制度的全面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故而使本书在理论和实践两
个层面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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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宪政视角下的中国财税制度　　第一节　税收宪政选择及其建设研究　　税是与国家同
时诞生的，是国家赖以正常运转的基础。
现代文明政体就是以厘清征税权的界限为起点的，即最早开始以宪政限制王权的英国人所确立的原则
：无代表权不纳税。
也就是说，在税收问题上，政府需坚守“取之有道”的原则。
所谓“道”，就是征税的宪政之道：一切税收问题，不管是确立税种，还是确定税率，均需征得纳税
人或者是他们的代表的同意。
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的宪政政体区别于其他政体的关键所在，而宪政制度下的税也与其他政体下的
税具有根本的区别。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条永恒的经验是：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会一直如此行事，直到
受到限制。
”同样，对于征税权，政府也总是倾向于滥用，直到受到限制。
这种限制，就是宪法。
　　一、对国外税收宪政的理论评介　　（一）国外税收宪政理论的发展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
人亚当·斯密、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都强调以经济宪法来约束政府
在经济方面的权力，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的财政立宪理论的思想强调了从宪法的
高度对税收立法权进行规范与制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通篇都是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由此他为政府
的经济活动划出了一条界限：“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
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
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
司法机关。
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
利益）。
”至于私人产业应当如何发展，乃是市场的事情，用不着政府来操心。
斯密所确定的政府三项基本职能确立了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经济宪法的基本原则。
　　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在阐述了自由秩序的基本原理后，第三部分“福利国家中的自由”对西方
福利国家的种种政府控制与干预经济活动的法律和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从而阐明了“以不同的方法
追求相同的目标在什么情况下会增进自由，或在什么情形下会摧毁自由。
这仍然是宪法层面上的一种思考”。
　　弗里德曼则提出了其著名的货币宪法设想，即制订一部“货币宪法”，用以约束被授予管理全国
货币供应之责任的当局。
这样一部“宪法”应规定一些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以详尽规定它所应遵循之货币供应程序。
这一理论承认政府具有发行货币的垄断权，但试图对这种垄断权施加某种刚性的规则，使之不至于滥
用这种权力。
弗里德曼等人曾广泛地讨论过包含一个恒定的货币增长率（比如说3％）规则的方案的细节。
　　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公共财政专家开始关注对政府财政权力的宪法制约，公共选择理论有关
“财政立宪”、“税收立宪”的理论应运而生。
其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认为，由于税收意味着资源由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因此，实行税收立
宪，可以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和法律环境，使纳税人能够通过对预先确定的榄收法律的了
解而获得对于税收负担的可预测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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